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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

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

（送审稿）

一、性质

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专委会”）是中环协所属的二级机构。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，专委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独立银行账户，不设独立会

员，不单独收取会费。

二、基本职责

（一）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环境卫生工作方针政策，反映

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的愿望和要求，争取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建筑

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工作的支持。

（二）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中环协的委托，按照行业需

求，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，开展调查研究，积极向政府部门

提出制定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的标准、规范、制度和立法的建

议。

（三）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同行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流，探讨、

总结、交流、推广国内外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理论和经验。

（四）加强从事建筑垃圾资源化科研、工程服务、产品生产

及处理设施运营维护等骨干队伍的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。

（五）调查研究国内外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的发展情况，

开展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技术的科学研究，特别是探讨在市场

经济新形势下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的新思路，提高建筑垃圾管

理与资源化的科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促进建筑垃圾资源

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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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采用网站、刊物等各种形式，加强宣传，提高社会

对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的了解和支持。

（七）完成中环协下达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每个专委会由主任委员单位 1个，常务副主任委员单

位 1个，副主任委员单位不超过 20 个，以及委员单位（数量不限）。

主任委员由中环协秘书处推荐，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环协批准

民政部备案。常务副主任委员由中环协秘书处和主任委员单位推

荐，报中环协备案。副主任委员单位由全体委员单位推荐，报中

环协备案。

（二）专委会下设办公室，设秘书长 1人和副秘书长 1-2 人。

秘书长人选，由专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单位推荐。办公室、秘书长

和副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，可设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 1-2 人。

（三）中环协会员单位，凡自愿参加专委会工作，并履行相

应义务，自愿申请，经专委会批准，即为委员单位（成为委员单

位后可申请成为副主任委员单位。非中环协会员必须加入中环协，

成为会员方可成为专委会委员单位）。由委员单位代表组成的专委

会，每年召开一次主任委员单位会议，每两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

会议，并可邀请部分相关单位参加。按工作要求召开举办研讨会、

交流会和培训等活动。委员单位代表人选如因人事变动，所在委

员单位应及时做出委员单位代表人选调整的报告。

四、委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

1.积极参加专委会组织的会议和各类活动；

2.对专委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；

3.遵守专委会会工作办法；执行专委会决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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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规定缴纳活动费；

5.积极支持专委会工作，完成专委会委托的任务；

6.积极向专委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所需各种调查资料，为专委

会工作提供方便；

7.自觉增进委员之间的团结，维护专委会的权威性；

8.主任委员单位负责提供办公用房（不少于 20 平米）。

五、经费来源

1.举办活动收入；

2.上级委托工作拨款；

3.与协会秘书处结算的会费；

4.赞助费；

5.其他收入。

六、经费使用

1.编辑出版《专业技术刊物》等资料的印刷费；

2.办公用品；

3.通讯联络；

4.工作人员劳资；

5.其他开支。


